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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有人习惯于将占有“剩余价值”等同于“剥削”，这是一种误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生产的内容、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本质变化，

生产工具已不再仅仅是可变资本，而是劳动者创造价值和财富的重要手段；劳

动力已由“特殊商品”转化为“一般商品”，其价值已不能直接与劳动者的生活

消耗品相等同；剩余价值的性质不能再完全诉诸生产力的性质，而必须考虑生

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因而就不能未经反思地将资本生产等同为剥削。跟

“剩余价值”要领对立互逆的“按需分配”概念，如果仅从经济学角度理解是一

个相对消极的概念：“按需分配”之“需”无法确切界定，“按需分配”容易跟“不

劳而获”相伴随；“按需分配”易与“按劳分配”发生概念冲实；“按需分配”易产

生不思进取思想，“按需分配”易产生社会食利阶层。其实，按需分配绝非一个

消极范畴，而是充满积极色彩；它并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而是未

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奠立于更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按需分配，将

会扬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对立，真正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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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

大发现”之一，它辩证地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

并透过颠倒的资本现实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

泉，从而赋予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剥削的革命运

动以正当性和思想武器。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那么，这一学说是否

在今天仍然适用？其科学性亦即马克思对早期

资本生产方式的剖析，是否仍然适用于今天的

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生产？尤其还需要辨析和

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今天，我们能否直接地、

未经反思地将占有“剩余价值”与“剥削”相等

同？只有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出发，对

“按需分配”的经济学和哲学含义进行辨析，我

们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回答。

　　一、“剩余价值等同于剥削”是一种

理论误区

　　长期以来，有人习惯于把“剩余价值”与

“剥削”相等同。他们认为，这一看法正是遵照

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

来，生产工具是不变资本，不产生剩余价值；劳

动力是可变资本，产生剩余价值；而劳动力创造

的价值高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二者之差就是

剩余价值。那么，为什么劳动力创造的价值高

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呢？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这样解释的：劳动本身没有价值，资本家购买

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非劳动；工人的劳动分为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创造工资，剩余

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于

是，人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公式：剩余价值＝劳

动力创造的价值－劳动力生活资料的价值＝剥

削。这一认识显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也确实是

以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根据的。

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

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１］５２６，马克思主义绝

不是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开放的科学方法。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思想和命题包括其剩

余价值学说在内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在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即１９世纪机器大工

业时代，就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而言，其剩余价

值学说无疑是真理。而人们由此推导出的上述

公式是适用于当时那个时代。然而，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随着资本生产方

式的日益现代化，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

学说基本原理的同时，还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对

其进行相应的补充和完善。我们尤其需要对如

下三个问题进行追问和考究：（１）随着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还是不变资本吗？（２）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价值还等同于

劳动力生活资料价值吗？（３）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剩余价值还等同于剥削吗？此等追问

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诘难和

否定，恰恰相反，真实的问题指向是在条件变化

了的当今时代我们如何坚持和贯彻马克思

主义。

关于第一个问题，拙文《论商品价值与劳

动力价值的关系》已经给予了详细的解答［２］。

生产工具绝不是抽象的自然客体而是具体的社

会产物，它不但有着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内容，而且其形式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

新。历史地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过程中

的劳动力与劳动手段的关系，经历了从手工劳

动的独立关系到机器劳动的对立关系、再到专

业劳动的统一关系的发展过程。在专业劳动的

今天，生产工具已不再完全是与劳动者分离的

不变资本，而是愈发成为与劳动者统一在一起

的可变资本。如果劳动手段永远是不能创造价

值的“不变资本”，那么科学技术作为劳动手段

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科

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念也就永远不会在人们的

头脑里形成。这一点，随着今天“工业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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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等理念的提出，表现得尤其突出。

关于第二个问题，拙文《论剩余价值范畴

从哲学含义到经济学含义的推进》也已详细地

作了论证［３］。劳动力本身作为一个历史范畴，

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获得自身新的丰富内

涵。马克思所处的大工业时代，生产力发展水

平虽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然而，资本生产

的社会化和现代化的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顶

峰。在这个时期，不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别

并不大，维持不同劳动力生活资料价值的差别

也不大；这时，把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生活资料

价值相等同，在理论上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进

入现代化的今天，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开

始向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力转化，生产力的

高速发展也使得不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别越

来越大，而维持不同劳动力生活资料价值的差

别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时，如果再把劳动

力价值与劳动力生活资料价值完全等同，就难

免会在理论上产生偏差。

关于第三个问题，拙文《研究建立马克思

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是回答剩余价值学说过时论

的最好方法———试论剩余价值范畴的二重性》

也已作了相关剖析［４］。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范

畴一样，“剩余价值”也是一个充满辩证特性的

科学概念，其科学性充分地表现为一种“二重

性”，即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和相对于

生产力的剩余价值。不可否认，在马克思所处

的大工业时代，劳动力作为商品本质上是资本

的附属物，由于它受到了生产关系的较大束缚

而不能参与商品的一般交换，所以在这个历史

阶段，剩余价值的性质主要是由雇佣劳动这个

生产关系所决定，谓之“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

余价值”。然而，这种性质的剩余价值本质上

只是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经典马克

思主义由此将之界定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

削”。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必然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

天，在新技术革命已然持续了近乎半个世纪、人

类即将迎来又一次技术革命的今天，劳动力商

品已经逐步冲破原有的束缚而走向世界市场，

它自身已成为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的

“一般商品”。与之相应，在这样的社会发展新

阶段，剩余价值的性质就主要由生产力来决定，

在时代发展的推动下它就变成了“相对于生产

力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自身性质的这一变

化直接导致其作用的改变。从生产力发展的角

度看，商品生产及其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不能

再等同为剥削，而是成了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的生产方式和物质财富。就我国

经济基础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就特

在它与时俱进地将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与社会

主义制度相结合，从而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在社会

主义制度的统摄和驾驭下，市场经济已褪去了

其旧的剥削色彩和本性，而成了党所领导下的

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手

段。与之相应，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所创造的剩

余价值就不再是纯粹隶属于资本家的产物，在

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它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

荣昌盛，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

不断提升，这些基本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固

守于“本本主义”、无批判地将剩余价值等同于

剥削的人们的谬误。持这些谬误观点的人虽然

主观上试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

他们阉割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从

而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抽象化乃至非现实化，以

至于成了错误的教条。这一点，无论是在理论

还是现实层面，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者都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和大力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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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按需分配”与“剩余价值”的

哲学关系

　　在我国理论界，“按需分配”这一概念的境

遇与“剩余价值”概念的境遇十分相似，只不过

其内涵和意义是相反的。“剩余价值”被理解

成社会对个人的剥削，而“按需分配”也被理解

成个人对社会的剥削。所以，就其负载的内容

而言，“剩余价值”概念和“按需分配”概念是一

样的，所表达的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只不过

它们各自所表达的那种社会关系是互逆的。这

种诠释是有其合理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人的社会性”十分看重，强调人的本质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对个人和“人与

社会的关系”似乎关注不够，把“剩余价值”概

念按照“社会与人的关系”来理解，而把“按需

分配”概念按照“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理解，用

这种“互逆的关系”来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

实际上，人的社会性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

存在于“社会与人的关系”之中的，而“剩余价

值”概念正是表达“社会与人的关系”的一个基

本概念。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的财

富往往集中在几十个甚至几个资本家的手里，

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而国家也只是这些资

本家的代言人。这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

等同于社会对个人的剥削，而这种“社会对人

的剥削”就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来实现

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社会与人的关系”。

人的社会性不仅可以通过“社会与人的关

系”来表达，同样也可以反过来即通过“人与社

会的关系”来表达。“按需分配”概念就集中表

达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既然社会可以对人

进行剥削，那么，从哲学层面而言，人也可以对

社会进行剥削。这种人对社会的“剥削”就是

“不劳而获”。虽然“按需分配”与“不劳而获”

不能直接画等号，但是，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中，

按需分配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可以不劳而获的

错觉。

所以，从哲学上说，“剩余价值”和“按需分

配”是一对对立的和互逆的概念范畴，前者表

达“社会与人的关系”，后者表达“人与社会的

关系”，二者互相补充、互相冲突，形成一个既

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从不同方面、以不同

的方式给予社会发展以重要影响。

　　三、“按需分配”的经济学含义及其

局限性

　　从经济学层面而言，“按需分配”是一个相

对消极的概念，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按需分配”的“需”无法确切界定

如前所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

的价值将不再完全等同于劳动力生活资料的价

值。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决定的，而不是由劳动者的“需要”决定

的，即人们的个体“需要”已经无法作为一种衡

量劳动力价值的标准和社会尺度。

２．“按需分配”容易跟“不劳而获”相伴随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按需

分配”的本意并不是提倡人们不劳而获，而是

从哲学上给出一个与“剩余价值”概念相对立

的“逆概念”。但是，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按需分配”很容易跟“不劳而获”相伴随。“需

要”是人的一种先天“本能”（这跟动物没有区

别），但“劳动”则是后天“被迫”所为（这是与动

物的根本区别）。所以，当后天的“被迫”遭遇

先天的“本能”时，“本能”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会

取代“被迫”。因此，“按需分配”容易滑向“不

劳而获”。

３．“按需分配”易与“按劳分配”发生概念

冲突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社会

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社会主义社会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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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

原则是“按需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按资

分配是现实，按劳分配只是一种理想；同样，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是现实，按需分配只

是一种理想。如此说来，好像“按需分配”这个

概念是很合理的，只是有待实现而已。其实不

然，因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并

不是孤立的，而是跟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

起的，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不可能有按劳分

配。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消灭资本主

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

制，才能实现与之相匹配的按劳分配原则。相

比之下，“按需分配”这个概念则显得比较单

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系统阐述与之

对应的完整的生产关系体系，而后人就只能沿

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体系，只是在分配原则

上稍加修改。如此以来，在相同的即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体系下，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分配原

则，这样，“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就必然发

生概念上的冲突。

４．“按需分配”易产生不思进取思想

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按资分配，如果在

这种社会制度里谈论“按劳分配”，就会显得有

点“为时尚早”。同理，社会主义社会采取的是

“按劳分配”，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谈论“按需

分配”，也会显得有点“为时尚早”。特别不幸

的是，一些人不把“按需分配”当成社会高度发

达的象征，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实现共产主

义，反而是把“按需分配”当成有机可乘的制

度，而产生投机心理和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

５．“按需分配”易产生社会的食利阶层

在当下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

如果按需分配不是一种救济政策，而是成为一

种分配原则，就会产生一批投机者。他们因为

有所谓来源稳定的“收入”，必将成为不劳而获

的社会剥削者（个人对社会的剥削）、社会的食

利阶层、社会的寄生虫。不难理解，如果社会存

在着这样一个食利阶层，对于大多数努力工作

的劳动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和打击。

不仅如此，它还将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

产生极为消极影响。

　　四、“按需分配”的哲学含义及其科

学性

　　如上所述，从经济学上说，“按需分配”是

一个相对消极的概念；但是，在哲学上讲，“按

需分配”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概念。

针对这个问题，拙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

学人性范畴应廓清的几个关键问题———兼谈对

分工与分配的否定之否定》详细论证了马克思

关于人的本质的两种矛盾观点的辩证关系，提

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范畴”就是“分工与

分配的否定之否定”这一极为关键的哲学命

题，为剩余价值哲学的建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

步［５］。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范

畴———分工与分配的否定之否定中，“按需分

配”概念起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体现人的社会个性的是劳动的分

工，体现人的社会共性的是劳动的分配。那么，

劳动分工是怎样体现人的社会个性、而劳动分

配又是怎样体现人的社会共性的呢？在社会生

产活动中，人人都要参加社会劳动，工人做工、

农民种地，这就是分工不同，体现工人和农民的

社会个性不同。然而，工人生产机器、农民生产

粮食，但工人的分配所得并不是机器，农民的分

配所得也并不就是粮食，工人和农民的分配所

得都是一种叫做“货币”的东西，这样就体现了

工人和农民相同的社会共性。而按需分配，就

是对上述“货币”分配的一种否定，对这种否定

的再否定，就是人的社会共性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性范畴———分工与分

配的确立，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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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矛盾（分工与分配的矛盾）的认定。依照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学，有两对促进社会发

展的基本矛盾：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

矛盾（二生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所体现的

是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总体关系（阶级关系

或阶层关系），是促进社会发展的质变矛盾；分

工与分配之间的矛盾（二分矛盾），是人的基本

矛盾，所体现的是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具体

关系，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量变矛盾。不难看出，

“二生矛盾”和“二分矛盾”是不能各自独立存

在的。如果分工与分配不存在了，社会生产的

组织形式也就不存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

间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剩

余价值哲学中的这两对基本矛盾是不可分割

的：“二生矛盾”不能离开“二分矛盾”，“二分矛

盾”也不能离开“二生矛盾”，二者此起彼伏地

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五、结语

多年来，笔者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剩

余价值哲学”体系的构建。自１９８６年发表《对

所谓普遍价值概念“定义”的否证》［６］揭开了研

究建立剩余价值哲学的序幕，到２０１１年出版专

著《从否证到创新———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哲

学初探》［７］初步完成剩余价值哲学体系的基本

框架，再到今天年轻学子开始介入这项研究，

“剩余价值哲学”整整走过了不平凡的３０年。

虽然构建剩余价值哲学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还

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论》

这部鸿篇巨作的“后来者”已经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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